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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技术要求与服务内容
一、检测项目
废水检测项目：pH值、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五日生化需氧量（BOD₅）、悬浮物（SS）、石油类、动植物油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粪大肠菌群、挥发酚、氰化物、镉、铬、六价铬、汞、银、铅、砷、总α放射性、总β放射性（按环保监管要求及行业标准补充完善）。
无组织废气检测项目：氯气、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、甲烷（按环保监管要求及行业标准补充完善）。
噪声检测项目：厂界东侧、厂界南侧、厂界西侧、厂界北侧。
二、检测频率
污水检测频率 
周检测：每周1次，每月至少4次，检测项目为悬浮物、化学需氧量（共2项）。
月度检测：每月1次，检测项目为粪大肠菌群（共1项）。
季度检测：每季度1次，包含本条第1款全部检测项目（共19项），要求每季度第一个月进行采样检测。
应急检测：接到应急检测通知后，4小时内到达现场采样，24小时内出具应急检测报告。
无组织废气检测频率：季度检测，每季度1次，检测项目为氯气、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、甲烷（共5项），要求每季度第一个月进行采样检测。
噪声检测频率：季度检测，每季度1次，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声环境功能区2类标准进行检测，要求每季度第一个月进行采样检测。
三、服务要求
供应商应对检测过程进行全程质量控制，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检测指标，确保检测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每个采样点检测结果各自出具一本正式检测报告，一式两份，于检测完成15日内提交至采购人；若遇节假日或其他特殊情况，顺延至下个工作日，最迟于次月10日之前提交。
供应商在项目实施全过程应保证检测报告的保密、完整与安全，工作人员经手的所有文件材料不以任何形式对外传播；因供应商原因导致检测报告泄密的，需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检测过程中，需积极配合采购人的监督检查工作，提供必要的检测相关资料。
若采购人对检测数据存在异议，供应商需按照要求重新检测，重新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；若重新检测结果证明原数据错误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。


